
换发新版营业执照/备案工商联络员申请书
按照有关规定，本企业现申请（在申请事项□里打√）：
□换发新版营业执照。其中，副本    个。

□备案本企业工商联络员。信息见下表：

	企业名称
	

	注册号
	

	联络员姓名
	
	电子邮箱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原企业
住所
	
	调整后

企业住所
	

	公司住所

调整依据
	（1）2012年11月，国务院作出《关于同意山东省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》，山东省政府发出《关于调整青岛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》，决定对青岛部分行政区划实施调整：撤销青岛市黄岛区、县级胶南市，设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，以原青岛市黄岛区、县级胶南市的行政区域为新的黄岛区的行政区域；（2）青岛市人民政府《关于黄岛区新建道路命名和部分道路更名调整起止点及注销的通告》（青政发〔2013〕23）

	提交证照或证明材料（在□里打√）
	□ 营业执照          □ 组织机构代码证

□ 税务登记证        □ 其他证明材料*

*其他证明材料指证照遗失公告报样，或未办理其他证件的情况说明

	（联络员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）

（企业盖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营业执照换发人
	
	换发日期
	


本企业承诺，通过工商联络员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部门报送、向社会公示的企业信息为本企业提供、发布的信息，信息真实、有效。

